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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本府自103年度起停止編列員工上下班交通補助費預算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02年1月18日院授主預政字第1020100157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據前開行政院函示略以：立法院審議102年度中央政府總

預算案通案決議事項「102年度中央政府各機關員工上下班

交通補助費全數刪除，並自103年度起，不得再編列」。

正本：臺北市議會、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財政局、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2013/03/14
10:39:47


